
第 卷 第  期

! ! 年 ∀ 月

人 类 学 学 报 # ∃ %
&

∋
一

( ∃
&

) ∗ + ) ) ( + , − ∃ . ∃ / ∃ 0 1 ∗ ) 2 1 ( 3 ∗ 4 ) 5 6
& ,

! !

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手纹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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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提 要

本文报告了 = ∀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手纹研究结果
,

发现患者掌褶异常的出现率比掌纹

及指纹异常要明显
。
主要特征是

“
皱褶掌” ,

出现率 :8
&

8 士
&

=; >
,

比对照组显著增高 7 ∀ 士

8
&

;? > 9
。

掌褶末端分叉及第五屈肌线出现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
,

掌褶五种类型的各比率与对

照组差异显著
。

掌纹的
≅ ‘Α 角偏大 7= 8

&

: =
。
土 ;

&

; = 9
, ≅ 一 Β− Χ 值偏低7 ! 士 ;

&

 8 9
,

小鱼际及
 

区花纹出现率偏高
。

指纹类型是斗纹占优势
,

故斗箕指数显著大于对照组
, + Δ− Ε 值偏高

7 ?
&

∀: 士  ,
&

, 呼9
。

本文取皱褶掌等五项指标
,

对患者手纹进行评估
,

凡 : 分以上者
,

判此症

阳性
。

手纹
,

包括指纹
、

掌纹7以及掌褶 9
,

是人体皮肤纹理最清晰
、

易检的部位
。

它具有稳定

性
、

遗传性与特异性三大特点 7邵紫苑等
, ! ∀ ! 9

。
0 ≅% Φ∃Γ 7 ∀ ! 8 9 曾说 Η “

· · · · ·

一了解指

纹的研究工作就发现
,

在这个领域内
,

已做过的工作和有待于去做的工作如此之多
,

都同

样使人感到震惊
” 。

年后的今天
,

这段论述
,

对研究手纹与疾病联系
,

同样是很精辟的

评论
。

精神分裂症是最常见的精神病之一
,

患者手纹有什么特征性形态呢 Ι ϑ ≅ Κ
Λ∃ Μ 等

7 ! ∀ ! 9对皮纹学研究
,

提供了对精神分裂症多基因作用的间接支持
。 Ν ≅%6 3Κ 等在皮纹学

上研究
,

也支持了两类精神病 7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郁症 9患者在遗传学上的区别 7Ν≅% 63
Κ

等
, ! ∀ 9

,

并认为皮纹学增添了诊断学上一个新的尺度 7Ν
≅%6 3Κ ,

! ∀ 8 9
。

盐野宽 7 ! ∀  9

曾归纳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皮纹学所见
。

国内不少研究者也报道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皮纹

学研究结果 7刘希贤等
, ! ∀ 8< 刘士协等

, ! ∀ 8 < 冯志颖等
, ! ∀ ? 9

。

本文吸取了国内外学者

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皮纹学研究的经验
,

对患者手纹各类形态
,

进一步综合
、

核实与分析
,

选

取指标
,

进行量化
,

作出患者手纹形态的评估
,

探求精神分裂症患者手纹形态变化规律
,

以

便于应用
。

一
、

对 象 与 方 法

根据中华医学会精神疾病分类标准7沈渔郁主编
, ! ∀ ∀ 9

,

确诊为精神分裂症而住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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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者 =∀ 名7男 8! ? 名
,

女 ∀; 名 9
,

年龄在 : 一 ? 岁之间
,

病史均系家属代诉
,

有清楚阳

性家族史者占  ;
&

” 多
。

 岁以下患者占 ?=
&

== 多
,

病程 ? 个月一 8 年
。

均系汉族
。

手纹

取样用油墨法
。

手纹各部观察指标
,

除了按正常人手纹形态分析外7陈祖芬等
, ! ∀ 9

,

还

注意了特殊形态的出现频率
。

印纹不清楚时
,

用五倍放大镜
,

对患者活体进行观察
、

记

录
。

在全面分析手纹各类花纹出现率基础上
,

取与正常对照组7 ∀ 名体检健康的青年学

生 9有显著差异的五项指标
,

根据 差异显著性大小及形态学上显著程度
,

确定指标权系数
,

差异显著
,

查看方便的
,

权重就相应加大
,

应用公式为
Η

习
Ο 3 一 ‘

Ο 为权重
,

3 Π %
、

8 、  、 = 、; , Γ
为指标数

在核定手纹的评估标准后
,

又对 8= = 名患者7男 =; 名
,

女 ” 名 9
,

进行了反馈测试
,

以使评估更符合实际
。

二
、

结 果 分 析

7一9 指 纹

&

指纹类型 基本纹型为三类 Η 斗纹 7Θ 9
、

箕纹7/ 9
、

弓纹7) 9
。

有的学者把斗纹分

为双箕斗 7Μ
Α
9 和简斗 7Μ

,

9 < 箕纹分为尺箕 7/5 9 和挠箕 7/Κ 9 < 弓纹分为帐弓 7)Φ 9和简

弓 7)
,

9 等六型7刘希贤等 ! ∀8 < 冯志颖等
, ! ∀ ? 9

。

本文考虑指纹研究中最常见为四型
,

在此综合国内资料
,

以综观汉族精神分裂症患者指纹各型出现频率
,

故仍沿用四型
,

作比

较如表 %。

汉族精神分裂症惠者各型指纹出现率7肠9

报告者

本文
&

刘希贤等 7 ! ∀ 8 9

冯志颗等 7 ! ∀ ?9

董晓轩等 7 ! ∀ 8 9

吴兰姬等 7 ! ∀  9

刘士协等 7 ! ∀ 8 9

高仑 /ΡΣ 等 7 ! ∀  9

= ∀

 =

8 : ;

  ?

8 8 ∀

8

8

; ;
&

8 土
&

:

; 
&

:士
&

= ;

;
&

= Τ
。

 ∀

;
。

; 8
&

∀ = 土 %
,

;

= ?
。

; ;

=弓
&

∀

 :
&

8 士
&

:

斗 
&

8 土
&

∀ ;

= ;
&

; ! 士
&

 ∀

= 8
。

 

斗 
&

8士
&

呼

= ∀
。

?

,
。

8

=
&

∀ 8 土
&

 

&

: = 土
&

8 8

8
&

8 ?土
&

=

8
。

?

8
&

? = 土
&

 =

8
。

8

8
&

8 ;

8
&

∀ ?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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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

8 Τ
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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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

 8士
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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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&

?弓

。

: ;

合计 ;
&

, 士
&

 = = =
&

8 !土
&

 ; Υ 8
&

? 士
& &

∀ ∀ 士
&

! ;

仅从本组资料与对照组相比较
,

其指纹四种类型的构成比有显著差异
,

即斗纹出现率

高
,

尺箕纹低
,

挠箕与弓纹的出现率也高于正常对照组
。

但与国内其他学者所报道的资料

综观
,

与已报告的国内正常人资料7中国解剖学会体质调查委员会编
, ! ! 9相比

,

差异并

不显著
。

但是
,

从表 的指纹各类型出现率可见
,

患者指纹总趋势是斗纹的比例最高
。

斗

纹中以简斗为主
,

双箕斗的出现率本组 占 =
&

” 士
&

 并
,

而刘希贤等报 道 为 =
&

! 士

& ? 外
,

刘士协及冯志颖报道也比本资料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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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&

对应指组合格局 指均为 斗 纹 者
,

占
&

? 士
&

= 多
,

比 指 均 为箕纹 者

7 
&

: = 士
&

∀? 多9多
,

未见 指均为弓纹或挠箕者
。对应指可有  种排列组合

,

其组合格局

的出现频率如表 8 。

表 8 精神分裂症者指纹组合格局 > 7 例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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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表 + 数据可见
,

简斗的对应组合在各指均可见到
,

女患者以拇指出现率最高
,

男患

者以环指为最高 5尺箕的对应组合也可见于各指
,

以小指出现率最高
。

在正常人中为不相

容的 1
‘

组合6张海国等
, −). −7

,

可见于女患者
,

正常人中相容的 #
21 2 组合

,

仅见男

患者拇指
。

东总指纹脊数 6 8 9: ;
,
8 : ; 7 作为皮纹脊线发育的一个指标

,

在性染色体异常及

糖尿病患者中发生改变 6% ∀< / ,

− ) (∋ 7
,

故为许多学者所重视6盏野宽
,

−) . , 7
,

从已报告

的资料与本组资料来看
,

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总指纹脊数
,

比对照组要多
,

见表 ,
。

表 , 精神分裂症息者的 8 9: ;

报告者 病例数 性别 患者组 对照组 = 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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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≅Α产Β∃弓沙心户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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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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∗

−, .
∗

4 (土 4 −
∗

值一Χ州Χ寸Χ− Χ曰习
%

八33十全∃Δ十

− , ,
∗

. 3士 + 3
∗

Β∃曰,‘五Ε,Β门矛介已,Ε,山,‘户,

冯志颖等6 −) . ( 7

本文

合计 − ∋ −
。

. ∋ − 4 3
∗

− . > 3
。

3 3 −

4
∗

斗箕指数 它是用以计算斗箕比例的一项简便方法6吴汝康等
, − ) .4 7

,

在应用中
,

我们发现
,

这种方法
,

在 8 9: ; 没有特殊变化时 6如少于 −3 条或大于 +3 条的斗箕纹 7
,

可

以代替繁琐的 8 9 : ; 计数
,

一般而言
,

斗箕指数高时
,
8 9: ; 值也相应增高

。
本组男患

者的斗箕指数 −.3
·

, ( ,
女患者 Φ

∗

(,
,

平均 −, .
∗

4)
,

高于正常对照组 −− +
∗

3&
。

∋
∗

指纹白线 是中断指纹脊线的条状沟槽
,

正常人出现率为 −− 多一 −,
∗

+多 6陈祖芬

等
, − ) . ∋ 7

,

有些疾病患者及少数民族女性
,

出现率增高6周家美等
, −) . 4 7

。

本组男患者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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纹 白线出现率 :
&

:; 土。
&

: 务
,

低于女患者
&

;; 士
&

=8 外
,

有性差
,

与对照组  
&

8 士
&

∀; 外

相比
,

差异无显著性
。 一

7二 9 掌 纹

手掌的皮纹
,

随着手指的发育
、

指间隙的形成
,

鱼际肌与小鱼际肌的膨隆
,

走行的方向

有纵行
、

斜行与横行
,

各部交汇处形成三叉点
,

可以作为测量点与计数点
,

使皮纹形态定量

化
,

能更精确地发现皮纹的变化
。

&

≅Φ Α 角与
Φ 三叉位置 Η Φ

三叉在手掌位置
,

可用 ≅Φ Α 角与 Φ. Ω 来表示
。

本组患

者 ≅Φ Α 角平均值为 =8
&

: = 。 士 ;
&

;=
,

性差不显著
,

但均大于对照组的  !&  8 。 7. Ξ
&

9
,

差

异有显著性
。

≅Φ Α 角与 Φ ΟΩ 存在正比关系
,
≅Φ Α 角增大时

, Φ Ο Ω 也增高7盏野宽
, ! ∀  9

。

本组患者 Φ. Ω 平均出现值为 ?
&

∀ 士 ,
&

;8 多
,

高于对照组 7. Ξ
&

9
,

与国内其他学者

所见结果一致7刘希贤等
, ! ∀ 8 <冯志颖等 ! ∀ ? < 吴兰姬等

, ! ∀  9
。

说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

Φ 点稍高
,

离腕横纹较正常人为远
。

8
&

≅ 一Β 脊线数 7
≅ 一Β − Ε 9

,

在纹脊线宽度不变时
,

可表示指间区宽度
,

本组男患者为

 !
&

∀∀ 士 ,
&

条
,

女患者  ∀
&

8 士 ;
&

?= 条
,

与对照组相比
,

明显偏低 7. Ξ
&

9
,

与董晓轩
,

冯志颖
,

昊兰姬等学者的研究数据类同
。

很可能是患者指间区较正常人窄
,

也可能是皱摺

掌7下述 9出现率高
,

影响计数所致
。

 
&

手掌各区的真实花纹出现率
,

手掌的各指间区
,

鱼际区和小鱼际区
,

可出现类似指

纹类型的斗纹或箕纹
,

称为真实花纹7余洗珍等
, ! ∀。9

。

本组患者掌纹各区的真实花纹出

现率
,

分别为 Η 鱼际区 7+ Ψ Ζ Ρ
Η ,

包括第 指间区 9为 ;
&

 ; 士
&

;8 多 < 小鱼际区 8
&

士

8
&

∀ 多< ΡΗ 7第 8 指间区 9
&

= , 士
&

= 多< Κ,

7第  指间区 9 8
&

8 士 8
&

8! 多< Κ。 7第 = 指间区9

; ?
&

∀ 士  
&

 8多
。

与对照组相比
,

小鱼际区及
 

区的花纹出现率较高
,

差异有显著性 7. Ξ

。
&

; 9
,

可视为手掌皮纹的小异常7盐野宽
, ! ∀  9

。

=
&

皱褶掌与掌纹 白线 Η 有的学者在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手纹时
,

发现
“

皱褶掌
”

的出

现率较高7刘希贤等
, ! ∀ 8 9

,

我们也发现此类形态
,

’

出现率极高
,

达 : 8
&

8 士
&

= = 多
,

7对照

组为  ∀
&

士  
&

! ?并9
,

差异极显著 7Ο Ξ
&

9
。 “

皱褶掌
”

是指纹白线 7Δ
∗%[Ψ ∗ Κ ,

! ? 9 在

手掌表面的泛化
,

这种皱袭似的狭槽
,

中断了皮纹脊线
,

甚至模糊了皮纹脊线走向
,

印在纸

上
,

显示为粗细不等的不染色沟槽
。

本组资料未见左右手差异
,

本文所指的皱褶掌即是掌

纹白线的泛化
,

布满鱼际
、

小鱼际
,

尤其是掌中部
,

与掌褶相连或交褶
,

使手掌呈现
“

皱褶
”

外貌
。

7三 9 掌 褶

掌褶是手的各部关节屈曲时形成的粗大褶纹
,

虽非皮纹
,

但在手纹鉴定上有重要意

义
,

所以是皮纹学研究中的常规检查项 目
。

本组患者各类型通贯掌
,

除悉尼线外
,

均呈现

出现率增高
,

差异极显著 7. Ξ & 9
,

如表 = 。

本组患者除了掌褶的排列类型与正常人存在差异外
,

还发现手掌三条主要 屈褶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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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= 精神分裂症息者掌格类型出现率 7弧9

组别 正常型 猿线 % 过渡 Ρ型

息者组

对 照组

卜续掣二

Υ 粼
, 。

·

‘, ∴ <
·

“

】
‘

·

? , 土“
·

“。

!
&

; ?土
&

; = Υ
&

; ?土
&

 !

!
&

= = 士
&

8 :

?
&

土
&

8 ?

过渡 , 型

&

∀ 士
&

; 

终末端分叉出现率很高
,

小鱼际褶7陈祖芬等
, ! ∀ ? 9的出现率也较高

,

各项出现率如表

,
。

表 ; 精神分裂症息者掌摺分叉及第五屈肌线出现率

项 目

鱼际摺末端分叉

近侧掌横褶末端分叉

远侧掌横褶末端分叉

三条主褶末端都分叉

第五 屈肌线

‘止鳗竺竺竺一 ]‘塑些些些竺一卜一二堕一一
? ?

,

 8 土 ,
·

, 8

Υ
’;

·

8 ∀士  
·

; !

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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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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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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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

在皱褶掌阳性患者
,

掌褶末端甚至有多条分叉
,

这多条分叉与掌纹白线交汇
,

形成了

皱褶外貌
,

也是形成皱褶掌的基础
。

在指根与远侧掌横褶之间
,

多数患者可见到一条次生

横褶线
,

有的学者命名它为第五屈肌线7刘少聪
, ! ∀ 8 9

,

也称副横褶
,

因为它与掌部二条主

要横褶基本平行
。

本文将长达远侧掌横褶
合
以上者

,

判为阳性
,

其出现率女口表 ”
。

三
、

手 纹 评 估

本资料发现患者皱褶掌及有些手纹形态
,

与正常组差异很显著
,

启示我们对患者采用

手纹评估的探究
。

选出五项指标
,

满分
,

各项权重如下 Η

&

皱褶掌
,

患者手掌
,

除主要褶线外
,

被许多掌纹白线所千扰
,

伸掌一看
,

就有
“

满 目苍

夷
”

之感
,

以掌中部出现许多交织褶纹为准
。

一侧出现皱褶掌判 8; 分
,

双手均是
,

判 ;

分
。

8
&

三条主褶末端都分叉
,

三条都出现分叉在正常人不多见
,

本组判别时
,

以鱼际褶近

腕横纹处有分叉二条以上
,

即为阳性
,

远侧与近侧掌横纹在掌中心区有分叉
,

即为阳性
。

一

个手掌均出现三褶分叉为 分
,

两个手掌为 8 分
。
其出现率见表 ;∃

 
&

过渡型掌褶
,

不象猿线和悉尼线那样贯通手掌
,

而是在近侧横褶与远侧横褶之间有

许多横褶相连
,

包括过渡 Ρ 及 型掌褶
。

一侧为过渡型判 ; 分
,

两掌均为过渡型判 分
。

其出现率 占患者 ”
&

:; 士
&

!。多
。

=
&

≅Φ Α 角 9 = “ ,

一侧手掌判 ; 分
,

双手判 分
。

;
&

其他异常
,

最高为 分
,

包括出现猿线或悉尼线为 ; 分
。

小鱼际区及鱼际区花纹

各 8 分
,

出现高位 Φ’或 Φ’’ 判  分
。

如各项异常形态均出现
,

最高不超过 分
。

手纹有关指标评估结果如表 ?∃

表 ? 所示数据可见
,

尽管正常对照组中各项 目均可见到
,

但评分显著低于患者平均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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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? 精神分裂症息者手纹评估结果7= = 例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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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
。

以皱褶掌最接近满分
,

可视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手纹特征之一
。

其他异常得分最少
,

说明这些异常不一定是精神分裂症的手纹特征
,

但这些异常为多数学者所重视7盆野宽
,

! ∀  9
,

故也列人作为一个参考指标
。

四
、

讨 论

皮纹异常
,

常见于某些染色体异常与先天畸形综合症7黑木良和
,

!∀ 9
,

因而可作

为遗传性疾病的表型特征而进行探索 7陈祖芬等
, ! ∀ ? 9

。

有的学者称它为
“

Ν3 ∃ %∃6 3Χ ≅%

α ≅ Κ Λ ∗ Κ , ’

7[
∗ Φ Ψ 3 。, 。

& ,

1 ! ; = 9
。

因为精神分裂症的阳性 家族 史很 引人 注 意 7本组为

 ;
&

” 多9
,

许 多学者也发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皮纹与正常人在统计学上差异 7ϑ ≅Κ Λ∃ Μ 。,

≅ β
& ,

! ; ?
、

! ; ! < ϑ ≅ Κ 3∗ χ , ! : ! < Ν ≅%6 3Κ 。, ≅ %
& ,

! ∀ < 以及国内学者 9
。

本文发现患者

皱褶掌出现率增高
,

很可能是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
,

导致手掌神经末梢营养不 良
,

使皮

肤出现许多裂槽
—

掌纹白线
。

患者斗箕指数偏高
,

+ Δ − Ε 值偏高
,

都可用斗纹 占优势

来解释
。

指 纹
、

掌纹构型的变异 7如挠箕与弓纹 出现率稍高
,

≅Φ Α 角度偏大等 9
,

有的学者

曾用胎儿早期液体平衡失调来解释 7ϑ5% δ 3Ψ3 Γ ∃ Φ
& ,

! ? ! 9
,

有的学者认为该症患者皮

纹学上异常是多基因遗传病的一种标志 7ϑ≅Κ Λ∃ Μ , , 。
& ,

! ∀ ? 9
。

有些神经系统疾病
,

如

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征 70 ≅Κ Κ5 Φ∃
, ! ∀  9

、

早发性与晚发性老年性痴呆者的指纹 构 型

异常 7[∗ Ψ β ∗ Κ 叮 ≅%
& ,

! ∀ ? 9
,

都说明神经系统疾病会影响皮纹正常构型
。

患者的
≅ 一Β − Ε

值偏低
,

说明患者手掌宽度发育受一定影响
,

有的患者
,

手掌
Φ
点较高

,

但
≅ ΦΑ 角度不大

,

这同时说明手掌较窄
。

&

这个形态还可 以进一步研究
。

本资料还发现患者掌褶的异常要 比

皮纹构型的异常明显
,

掌褶是因手掌关节屈曲而形成的
,

也可 能是先天因素影响
,

因为手

指的屈曲异常是有遗传性的7刘克洲
,

! : ! 9
。
皮纹学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的研究

,

被推

荐为一种新的研究策略 72∗ ΦΨ3 。, ≅%
& ,

! ∀ = 9
。

本文采用手纹评估方法
,

选取五项指标
&

其中以皱褶掌最近满分
。

手纹评估法比单纯发现一些皮纹构型百分率异常要有意义
,

如

患者
≅ ΦΑ 角

,

从平均角度看
,

虽高于本资料正常组
,

但与国内综合资料比
,

角度不大
,

可

是
,

用评估法
,

》 = “

才给分
,

就发现患者的平均分值就显著高于正常组了
。

本文为精神

分裂症患者选用的五项指标
,

可试用于门诊可疑患者的辅助诊断
,

: 分以上
,

可判为精神

分裂症患者
,

? 一 : 分
,

可判为可疑患者
,

? 分以下
,

则可结合临床症状
,

进行诊断
,

本文

所选用的评估项 目
,

尚待国内外学者进一步试用和改进
。

7 ! ! 年  月8 = 日收稿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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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

;?> 9
&

+ Ψ∗ Α 3δ∗ Κ 6 ∗ Γ ∗ ∗ ∃ γ ΦΨ∗ ∗ Γ Α [ ∃ γ ΦΨ Κ ∗ ∗ α ≅ 3Γ Ο ≅ %α ≅ Κ

∗ Κ ∗ ≅ [ ∗ Ψ≅ [ Ψ36 Ψ∗ Κ Ο ∗ ΚΧ ∗ Γ Φ≅ 6 ∗ ΦΨ≅ Γ ΦΨ ∗ Γ ∃ Κ α ≅ %
&

.∗ Κ ∗ ∗ Γ Φ≅ 6 ∗ [ ∃ γ γ3δ ∗ .≅ ΦΦ∗ Κ Γ [ ∃ γ ΦΨ∗ .≅ %α ≅ Κ

Χ Κ ∗ ≅ [ ∗ Μ ∗ Κ ∗ Α 3γγ∗ Κ ∗ Γ Φ Β ∗ ΦΜ ∗ ∗Γ .≅ Φ3∗ Γ Φ[ ≅ Γ Α ΦΨ ∗ Γ ∃ Κ α ≅ %
&

+ Ψ∗ γ3Γ 6 ∗ Κ . Κ 3Γ Φ ∃ γ Μ Ψ ∃ Κ % Μ ≅ [ α ∃ Κ ∗

≅Β5 Γ Α ≅ Γ Φ , ; ΦΨ ∗ 3Γ Α ∗ 1 ∃ γ ΦΨ ∗ Μ Ψ ∃ Κ % ≅ Γ Α %∃ ∃ . Μ ≅ [ Ψ36 Ψ
,

+ Δ− Ε Μ ≅ [ Ψ36 Ψ 7 ?
&

∀: 士  ;
&

; =9
&

+ Ψ∗

≅ Γ 6 %∗ ≅ ΦΑ Μ ≅ [ %≅ Κ 6 ∗ Κ 7= 8
&

:= 士 ;
&

;= 9
, ≅ 一Β − Ε Μ ≅ [ %∃ Μ 7 !士 ;

&

 8 9 ∃ Γ ≅ δ ∗ Κ ≅ 6 ∗
&

Δ3δ ∗ α ≅ ΚΛ ∗ Κ[

7Μ Κ 3Γ Λ ∗ [一Ο ≅ %α
, ∗ Γ Α Α 3δ ∗ Κ 6 ∗ Γ ∗ ∗ ∃ γ ΦΨ Κ ∗ ∗ α ≅ 3Γ Ο ≅ %α ≅ Κ Χ Κ ∗≅ [∗ [, ≅ Γ 6 %∗ ≅ ΦΑ

,

Ο ≅ %α ≅ Κ Χ Κ ∗≅ [∗ [ ∃ γ

Φ Κ ≅ Γ [ δ∗ Κ [∗ . ≅ ΦΦ ∗ ΚΓ [, ≅ Γ Α ∃Φ Ψ∗ Κ ≅
ΒΓ

∃ Κα ≅% Ψ ≅ Γ Α Α ∗Κ α ≅ Φ∃ 6 %φ.Ψ 3∗ [9 Ψ ≅ δ∗ Β ∗ ∗ Γ ≅ Α ∃ Ο Φ∗ Α Φ∃ ∗[ Φ3⎯

α ≅ Φ ∗
&

+ Ψ∗ γ5 %% α ≅ Κ Λ Μ ≅ [
&

Ργ ΦΨ∗ [ Χ ∃ Κ ∗ ∃ γ Ψ≅ Γ Α Α ∗ Κα ≅ Φ ∃ 6 %φ.Ψ3∗ [ ∃ γ ≅ .≅ Φ3∗ Γ Φ ; α ∃ Κ ∗ ΦΨ≅ Γ

:
,

Ψ ∗ ; ≅ [5 γγ∗ Κ γΚ

∃α
[ Χ Ψ3β ∃ .Ψ Κ∗ Γ 3≅

&


